
（2022）宁0202民初3434号

孙国庆：

本院受理的原告邹永雄与被告孙国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202民初 34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书的主要内容为：被告孙国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邹
永雄偿还借款本金2万元、支付利息4620元，合计24620元。如果义
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6元，公告费300元，合计716元，由被
告孙国庆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石
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杨立：

本院受理的原告韩红玉诉被告杨立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
（2022）宁0202民初3583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本案原告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
23.3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5339号

岳源、李佳鹏：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华彬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张永光、周斌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判
令被告张永光向原告支付代偿本金及利息合计1019875.75元、利息107979.35元（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19年12月5日计算至2022年9月4日）,共计1127855.10元；2.依法判令被告
张永光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2年9月5日起至实际付清全部代偿
款之日止的利息；3.依法判令被告岳源对上述1、2项诉求承担连带责任；3.依法判令被告李佳鹏、周斌、张永光承
担共同连带保证责任，对原告代偿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所有费用均由被
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周文学：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自业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宁0522民初2113号判决
【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周文学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向原告马自业返还借款7800元；
二、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400元，由被告
周文学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秦路路：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志龙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 0522民初 224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秦路路于本判决书生效后15
日内返还原告李志龙借款18000元。案件受
理费250元，公告费400元，由被告秦路路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来本院速
裁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黎海庆：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原县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 0522民初 1965号判决【判决内容为：一、被
告黎海庆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原县支行返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2243.43元、利息
518.94元、费用 606.14元，合计 3368.51元；二、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周文学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杨术伟：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宁夏佳影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世纪鑫隆保温材料有限公
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执行异议审查一案。申请
人向本院提出申请事项：请求追加张海强、杨术
伟为（2018）宁 0121执 831号案件的被执行人。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听证传票。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依法公
开听证。逾期将依法缺席审查裁决。

永宁县人民法院

贺川：

韩少君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21民初423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被告贺川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原告韩少君
运输费26345元，并以26345元为基数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3.7%承担自2022年7月18日至运输费付清之日的利息；
案件受理费458元，公告费600元，均由被告贺川负担。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张鹏刚：

原告张保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 0121民初 43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
张鹏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保借款9500元及逾期利
息 130.01元（利息暂算至 2022年 10月 14日，2022年 10月 15日以后的
利息，以借款 9500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年利率 3.7%计
算至借款全部还清为止）；二、驳回原告张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7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张鹏刚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张莉莉：

本院受理原告冯军与被告张莉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
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委托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
告返还购房款 4万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6.4万元；4.判令被告
向原告退还定金2万元；5.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中介费1万元；6.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独任
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依法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刘自平：

本院受理原告何发武诉你和刘玉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521民初 165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刘自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
告何发武借款 40480元，支付利息 27864元（计算至 2022年 1月 10
日），共计 113344元，被告刘自平按照月利率 10%支付原告何发武
自 2022年 1月 11日起至借款实际履行之日期间的利息；驳回原告
何发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76元、公告费480元，共计
3056元，由被告刘自平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石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陈思思：

本院受理原告陈学万诉黄金龙、黄斌和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偿
款 61175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偿款利息 13239.36元（利息按
年利率 4.75%，自 2018年 2月 4日起暂计算至 2022年 8月 24日，祥见
《利息计算清单》），以后利息按年利率4.75%连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以上暂合计：74414.36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
宁县人民法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郭俊：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县支行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偿还原告个人自助消费贷款本金33900元，利息13007.78元（不
包括复利、罚息），共计 46907.78元（利息算至 2020年 6月 20日，2020
年6月20日以后的利息继续主张至借款还清为止）；2.判令原告对抵押
物拍卖、变现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十五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
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郭俊：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县支行诉你全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
告签订的《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64020120160001054#；2.判令被
告偿还原告一手房按揭贷款本金158666.52元，利息27388.54元（不包括复利、
罚息），共计186055.06元（利息算至2020年8月8日，2020年8月8日以后的利
息继续主张至借款还清为止）；3.判令原告对抵押物拍卖、变现后的价款享有
优先受偿权；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十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
县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马义：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县支行诉
被告尹自科、赵淑霞、杨军海及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的
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
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宁夏华辰天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黄占峰诉你
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期满
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
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521执918号

陈涛：

关于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陈涛、常学宁、陈静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各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经申请，本院依法以（2022）宁0521执91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对陈涛名下位于中宁县振兴小区红宝家园2号楼2
单元401室房屋【不动产证号：宁（2017）中宁县不动产权第0000296号】进行评估、拍卖，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
财产申报令、限制高消费令、（2022）宁0521执91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拍卖、变卖）、选定评估机构通知书、现场勘查通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们）携有效证件（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自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
时到本院211办公室选定评估机构，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本院将按有关法律程序进行。同时告知你（们）在选定评估机构之后第
3日进行现场勘查，现场勘查后第20日前往我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逾期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评估报告送达后
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报告无异议，本院将按选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结论予以拍卖、变卖。

中宁县人民法院

田彦祥：

本院受理原告余小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9000元，
并支付借期内利息 6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利息（2021年 6
月15日至实际付款之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
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速裁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何慧玲：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素梅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法作出（2022）宁
0522民初 2056号判决。现向你公告送
达该判决，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逾期视为送达，
提出上诉的期间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周少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周少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08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6756号

陈建国：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诉被告陈建
国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
透支本金9289.85元、利息25157.30元、违约金6840.20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
至 2022年 7月 22日），以上暂计 41287.35元；并请求按《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
卡章程》《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承担自 2022年 7月 23
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0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6755号

闫东泽：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诉被告闫
东泽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
用卡透支本金 12956.29元、利息 19024.36元、违约金 6387.83元（利息和违约金
暂计算至2022年7月17日），以上暂计38368.48元；并请求按《中国工商银行牡
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承担自2022年
7月18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6722号

马银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诉被告马
银龙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
卡透支本金 16505.77元、利息 18049.92元、违约金 3815.43元（利息和违约金暂
计算至2022年7月17日），以上暂计38371.12元；并请求按《中国工商银行牡丹
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承担自2022年7月
18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
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6716号

马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诉被告马
龙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
透支本金 19937.56元、利息 18460.46元、违约金 5883.17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
算至2022年7月17日），以上暂计44281.19元；并请求按《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
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承担自2022年7月18
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
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铁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瑞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瑞信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西夏分公司与被告铁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5民初 33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一、铁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宁夏瑞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采暖费50562.12元；二、驳回宁夏瑞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夏分公司的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064元、公告费300元，由铁峰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西夏区人民法院镇北堡法庭 2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196号

王欢、高红佳、高洪军、汪秀芳、李志彪、娜仁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王欢、高红佳、
高洪军、汪秀芳、李志彪、娜仁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一、判令被告
王欢、高红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30000元及利息 52624元，本息共计 182624
元；2022年3月7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4.4‰诉至实际付清之日；二、判令被
告高洪军、汪秀芳、李志彪、娜仁花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六被
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盐池县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013号

孙振华、温建有、孙正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池县支行诉被告孙振华、温
建有、孙正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孙振华偿
还原告贷款本金及利息 53553.48元，其中：本金 50000元，利息 3553.48元（贷
款利息计算至2021年9月20日）及2021年9月20日后新增的利息；二、依法判
令被告孙正龙、温建有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依法判令三被告承担案件诉讼
费用及其他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张佳：

本院受理原告马丽沙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支付货款 12242
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惠议平：

本院受理原告赵连清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清
偿原告借款1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孙建政：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瑞兴热
力有限公司与被告孙建政供用
热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106民初1051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彬：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三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6754号

叶永海：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诉被告叶永海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19992.66元、利息18991.51元、违约金4977.53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至2022年8月
1日），以上暂计43961.70元；并请求按《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
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承担自2022年8月2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
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
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2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6758号

王太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诉被告王太平
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
金15275.83元、利息16075.17元、违约金3687.57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至2022年
7月17日），以上暂计35038.57元；并请求按《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
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承担自2022年7月18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
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
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1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6757号

杨秀海：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诉被告杨秀海
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
金15738.23元、利息32640.90元、违约金8038.90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至2022年
7月17日），以上暂计56418.03元；并请求按《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
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承担自2022年7月18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
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1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黄河米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建设投资集团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诉被告宁夏黄河米业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15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银川童话宏远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冶凤梅：

本院受理原告代华与被告赵维维、宁夏
新弘实业有限公司及你们追加、变更被执行
人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5511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曹海东：

本院受理原告刘敏与被告曹海东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666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原告刘敏与被告曹海东签订的《租房合同》于2022年8
月26日解除；二、被告曹海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退还原
告刘敏房租8571.02元，并支付违约金7953.84元，合计16524.86元；
三、驳回原告刘敏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公告费600
元，由被告曹海东负担813元，原告刘敏负担937元。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9711号

宁夏鸿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郑程骏诉宁夏鸿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6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长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夏智诚德担保有

限公司、何国军、吴春兰、兰学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金开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宁夏长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夏智
诚德担保有限公司、何国军、吴春兰、兰学明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宁0106民初160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宏安消防器材经销部、王浩、宁夏拓

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程鑫、李彩梅、李惠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金开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与被告银川市西夏区宏安消防器材经销部、王浩、宁夏
拓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称宁夏拓盛信用担保有限公
司）、程鑫、李彩梅、李惠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宁0106民初160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徐攀、李春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与被告冯波、徐岳军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0502民初168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一、被告冯波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返还借款83000元，支付利息12214.23元，2021年10月8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双方合同
约定的利率计付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二、被告徐岳军、徐攀、李春艳对被告冯波上述
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徐岳军、徐攀、李春艳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冯波追偿。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王兴祥、李爱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 0502民初 2089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王兴祥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返还借款100000元，支付利息6214.82元，2021年9月24日之后的
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借款返还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宁夏中卫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宁夏吉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一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田文斌与被告宁夏吉运建
筑安装有限公司、宁夏吉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一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宁 0106民初 1600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中卫市广通物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
告吴学军、宁夏大正伟业冶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卫市
广通物流有限公司、高建礼、王月蓉申请执行人执行
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106民初16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潘迪武：

本院受理范文彬诉潘迪武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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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马锐：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天天快递股务有限公司诉你
与被告康永鑫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论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6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微风美容店：

本院受理原告何岳轩与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6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一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雯：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被告杨雯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 0106民初 1188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矩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孟改丽与被告宁夏矩
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06 民初 1058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班占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企业信贷中心与被告班占云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06民初 1178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周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周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137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曾亮：

本院受理原告张科与被告曾亮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66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